
【裁判字號】106,台上,177

【裁判日期】1060706

【裁判案由】請求解除董事職務

【裁判全文】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06年度台上字第177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 定代理 人　邱欽庭

訴 訟代理 人　黃正欣律師

被　上 訴 人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林蔚山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陳彥希律師

　　　　　　　李宛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除董事職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4

年7月1日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03年度上字第696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上訴人於原審為訴之變更，主張：伊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

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被上訴人大同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同公司）係經申請核准於台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買賣股票之上市公司。被上訴人林蔚山於民國94至99

年間擔任大同公司董事或董事長，為解決個人擔任訴外人通達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通達公司）連帶保證人而受銀行追索之財

務危機，指示大同公司之子公司尚志資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尚資公司）主計長黃仁宏自94年 9月30日起以尚資公司名義借

款予通達公司，再於96年初使大同公司之子公司尚志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尚投公司）以新台幣（下同）一元併購通達公司，

承擔通達公司所有債務。林蔚山並指示尚投公司於99年 1月15日

以現金6000萬元供作通達公司增資股款，99年2月4日以債作股充

抵通達公司現金增資款 1億1253萬元，且自98年8月1日後至同年

底累積借款8750萬元，99年度累計借款 7億2009萬5157元。林蔚

山另於98年間央請訴外人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仁寶

公司）認購第一審共同被告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28億股，並未

經大同公司董事會同意，擅以大同公司名義與仁寶公司於98年 7

月21日間簽署股東協議、股東特別協議，再於 100年5月3日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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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協議之補充協議，致大同公司於 102年間遭仁寶公司提

起仲裁請求履行協議，金額高達72億餘元。林蔚山執行董事職務

，顯已違背章程及法令，並致大同公司受有重大損害，爰依投保

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求為解任林蔚山於大同公司103年

6月6日至106年6月5日之董事職務之判決。

被上訴人則以：林蔚山係基於通達公司與訴外人美國昇陽電腦公

司（下稱昇陽公司）長期合作，具有獨特技術專長，及大同公司

原負責昇陽公司業務之處長蔡江隆、大同公司投資事業處處長張

德雄之評估，始決定投資通達公司。尚投公司投資通達公司係經

其董事會決議，尚資公司貸款通達公司亦符合該公司資金貸與他

人辦法規定。林蔚山與仁寶公司締結協議時，已言明該協議僅係

公司內部溝通所需之形式上文件，不具拘束雙方當事人之效力，

詎仁寶公司違約率予提付仲裁，然依仲裁結果，大同公司尚可獲

利 8.6億元。伊並無違背董事職務，使大同公司受有重大損害之

行為。前開事實均發生在98年 8月1日投保法第10條之1施行前，

及林蔚山過去董事任期之內，而投保法並無溯及既往之規定，且

董事任期期滿經改選，係與公司發生新的委任關係，上訴人自不

得持過去董事任期發生之事由解除新任董事之職務等語，資為抗

辯。

原審駁回上訴人變更之訴，係以：大同公司係於51年2月9日上市

之公開發行公司，林蔚山經大同公司94年、97年、100年、103年

股東常會選任為大同公司董事，任期分別為94年 6月14日至97年

6月10日、97年 6月11日至100年6月23日、100年6月24日至103年

6月6日、103年 6月6日至106年6月5日。投保法第10條之1係於98

年 5月20日增訂，經行政院發布定自98年8月1日施行。觀諸投保

法全文、立法理由及98年 8月31日公布之「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

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辦理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10

條之 1訴訟事件處理辦法」，均無得溯及適用之明文，且上市或

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無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

有無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係屬實體問題，而投保法第10

條之 1第1項第2款規定所賦與上訴人之裁判解任權，並不以上訴

人須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3以上之股份及股東會未決

議解任董事為其要件，亦無提起解任訴訟之期間限制，與公司法

第 200條規定之行使主體、發生時間均有不同，該條款所定之形

成訴權實兼具實體法性質，自應適用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以兼

顧交易安全，並符法治國家法之安定性及既得權益信賴保護之要

求。上訴人以林蔚山於98年 8月1日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

施行前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大同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

重大事項，請求解除林蔚山擔任大同公司之董事職務，即不應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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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又依投保法第10條之 1第1項第2款立法理由，該條款乃在使

保護機構無庸受公司法第 200條之限制而得行使訴請法院裁判解

任權。觀諸公司法第 200條歷次修正過程，均在著重降低小股東

行使權利之門檻，至「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

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股東會未為決議將其解任」及「於

股東會後30日」之要件，則未有所修正，未曾明文規定少數股東

得以董事前一任期之不法行為，做為解任同一董事現任期職務之

理由。參以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第8.09條除規定10％股東或公司

於董事詐欺、不誠信、濫權，或認為解任符合公司最佳利益時，

得訴請法院予以解任外，另規定「法院並得規定被解任之董事『

在一定期間內』不得再當選」，公司法第 200條既未採行美國模

範商業公司法之規定，足認公司法第 200條並未禁止遭解任之董

事於一定期間再重新當選。況公司法第 200條之立法目的僅在於

使少數股東有權就董事之不法行為訴請裁判解任，至於董事遭解

任後若能再行合法當選為董事，亦係股東依法所為之選任，若無

公司法第192條第5項準用同法第30條之情形，現行公司法並無使

其不能被選任為董事之限制。且由公司法第30條反面解釋，允許

特定犯罪紀錄者於刑滿一定期間後，可擔任董事職務；再由公司

法第 192條、第195條、第199條規定可知，公司與董事間為委任

關係，少數股東若認董事有不法行為，即可訴請法院裁判解任，

並無再等到該董事重新被選任為董事時，始以前次任期內之不法

行為為由，另行訴請裁判解任之必要；而所謂「解任」，必以董

事仍在職者為限，公司法第5章第4節均無就董事橫跨前後任期之

情形加以規定；益證公司法第 200條賦予少數股東訴請法院裁判

解任之董事任期必然是指董事有不法行為當時所餘任期。上訴人

主張林蔚山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

重大事項，均在 103年6月6日前之林蔚山前任董事職務期間，上

訴人據此訴請解任林蔚山103年6月6日至106年6月5日止之現任董

事職務，於法未合，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按保護機構辦理投保法第10條第 1項業務，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

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

章程之重大事項，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

受公司法第 200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00條之限制。投保法第10條

之 1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該條款所定之形成訴權雖因兼具實體

法性質，而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惟其立法理由明載係

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維護股東權益，就具公益色彩之保護機構

辦理同法第10條第 1項業務，發現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

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不受公司法相關規定限制，而有訴請

法院裁判解任權，俾得充分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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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保護證券投資人權益之目的、發揮保護機構之職能。足見該條

款規定具有公益色彩，於解釋該條款意涵時，理應一併斟酌前開

立法目的，以符立法意旨。復衡以上市櫃公司資本龐大，其經營

狀況之良窳，攸關眾多投資人利益及產業社會總體經濟之發展，

自有加強監督之必要。而公司董事或監察人除可能違反忠實義務

造成公司重大損害外，亦可能有公司董事或監察人為圖公司私利

違反法令致公益受有重大損害之情形發生。倘公司股東會因受大

股東把持，或因囿於公司私利而無法發揮功能，自應藉由保護機

構行使裁判解任形成訴權，以確保股東權益及社會整體經濟利益

，益徵投保法第10條之 1第1項第2款規定具有公益性質。而該條

款規定保護機構行使該形成訴權時並不受公司法第 200條之限制

，且係於「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

損害公司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時得行使之。我國雖

未如英美等國採行由法院宣告董事於一定期間失格之制度，惟投

保法第10條之 1第1項第2款規定既兼具維護股東權益及社會公益

之保護，其裁判解任，應以董事或監察人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

法令或章程之事項，在客觀上已足使人認該董事或監察人繼續擔

任其職務，將使股東權益或社會公益受有重大損害，而不適任其

職務，即足當之。參以該條款係規定保護機構發現有前開行為時

得行使裁判解任之形成訴權，發現時點與行為時點本或有時間差

異，則裁判解任事由自不以發生於起訴時之當次任期內為限。否

則若該行為發生於任期即將屆滿之際，或於該次任期屆滿後始經

保護機構發現，或行為人發現後即辭去董事或監察人職務，再經

重行選任時，保護機構均不得依投保法第10條之 1第1項第2款規

定請求法院裁判解任，將致股東權益或社會公益無從依該條款規

定獲得保護，而使該規定形同具文，此當非立法本意。原審未究

明上訴人主張於投保法施行後之解任事由是否在客觀上已足認林

蔚山不適任大同公司董事職務，逕以該事由發生於上訴人訴請解

任之任期之前，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可議。上訴論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

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6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劉  福  來 

                               法官  梁  玉  芬

                               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詹  文  馨

                               法官  盧  彥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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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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